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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《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（河南襄城县第二污水

处理厂扩建工程），合同暂估总价为 7,502.23 万元。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2018 年 10 月 5 日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河

南区域的业务规模，增强公司 EPC 服务业务的业绩。该合同的正常履行对公司

当期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支付方式、履行

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

如遇政策、市场、天气的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

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 

一、审议程序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签署完毕的《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（河南襄城县第二

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），襄城中州水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为中州水务污水处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州水务”）子公司，中州水务为公司参股公司，公司高管

担任中州水务董事，此合同涉及关联交易，公司已在《关于公司 2018 年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中做出预计，并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（详见公

司 2018-022 号公告）。 

二、合同标的和合同当事人情况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河南襄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。 



2、工程地点：河南省襄城县紫云镇张道庄村（襄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内）。 

3、工程内容：襄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设计、土建工程、设备采购

安装、调试，工艺系统调试达标等。 

4、合同工期：2018 年 10 月 5 日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。 

5、合同暂估总价：7,502.23 万元。 

（二）合同当事人情况 

1、合同签署方 

发包人：襄城中州水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

承包人：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襄城中州水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项  目 基本情况 

成立时间 2017 年 12 月 20 日 

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李广辉 

注册资本 3,165.27 万元 

注册地 襄城县紫云大道北段 

股东构成 

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

中州水务控股有限公司 98.00% 

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1.00% 

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1.00% 

主营业务 

污水处理、污泥处理；再生水经营与销售；环境资源开发、节水技术

开发及应用；智慧水务，水务工程；给排水设备材料销售；利用自有

资金对水资源行业的投资、项目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培训；非饮用

水的开发与销售。 

2017 年度/2017 年

12月31日财务数据 

总资产 0 万元，净资产 0 万元，净利润 0 万元，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

计。 

襄城中州水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因襄城县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与其

他股东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，公司持股比例为 1%。襄城中州水务污水处理有限

公司控股股东中州水务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61,224.38

万元，净资产 77,588.80 万元，净利润 118.70 万元，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合同暂估总价：7,502.23 万元。 

2、工程地点：河南省襄城县紫云镇张道庄村（襄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内）。 

3、合同工期：2018 年 10 月 5 日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。 

4、违约责任 



承包人未能履行对其提供的工程物资进行检验的约定、施工质量与检验的约

定，未能修复缺陷；经三次试验仍未能通过竣工试验、或经三次试验仍未能通过

竣工后试验，导致的工程任何主要部分或整个工程丧失了使用价值、生产价值、

使用利益；未经发包人同意、或未经必要的许可、或适用法律不允许分包的，将

工程分包给他人。承包人若发生上述行为将构成对发包人的违约，承包人应采取

补救措施，并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。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，并不

能减轻或免除合同中约定的由承包人继续履行的其它责任和义务。 

 5、争议解决方式 

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按照向许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方式

解决。 

6、合同生效条件：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河南区域的业务规模，增强公司

在水生态环境治理业务领域 EPC 服务业务的优势和业绩，继续扩大公司在河南

区域的业务规模。该合同的正常履行对公司当期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、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合同对合同对

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支付方式、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

确约定，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、天

气的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

行。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10月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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